
免赔额及赔付比例说明

【免赔额】

一般医疗保险金（含特定既往病症，具体内容见下）年免赔额 1万元，重大疾病医疗保险金、质子重离子

医疗费用保险金、恶性肿瘤院外特定药品费用保险金无免赔额。

如投保可选责任“100 种特定疾病每日住院津贴保险金”，其每次事故免赔 3天。

【特定既往病症】

指甲状腺结节、乳腺结节、肺结节、胆结石、胆囊息肉（其中甲状腺结节/乳腺结节需同时满足结节边界

清晰、结节内无钙化、TI/BI 分级为 1-3 级，医生未建议手术；肺结节需同时满足结节小于 5mm、形状规

则、边界清晰、无毛刺征，相隔 6个月两次检查比较结节数量无增多、无增大，无肺癌或慢性肺部疾病家

族史），且投保时完全满足健康告知内容。

【赔付比例】

1. 一般医疗保险金、重大疾病医疗保险金

如投保“基础计划”或投保“卓越计划且就医医院为公立二级及二级以上医院普通病房”：1）对于一般医

疗保险金责任（含特定既往病症），责任范围内 100%赔付（特定既往病症 50%），但若被保险人以有社会

医疗保险身份投保，但未以社会医疗保险身份就诊并结算的，责任范围内赔付比例为 60%（特定既往症 30%）；

2）对于重大疾病医疗保险金责任，责任范围内 100%赔付，但若被保险人以有社会医疗保险身份投保，但

未以社会医疗保险身份就诊并结算的，责任范围内赔付比例为 60%。

如投保“卓越计划且就医医院为在特需医疗机构（自主制定价格并在特定区域内提供的特需医疗服务，包

括但不限于特需病房、外宾病房、干部病房、联合病房、国际医疗中心、VIP 部或其他不属于社会医疗保

险范畴的高等级病房）”：1）对于一般医疗保险金责任（含特定既往病症），责任范围内 50%赔付（特定

既往症 25%），但若被保险人以有社会医疗保险身份投保，但未以社会医疗保险身份就诊并结算的，责任

范围内赔付比例为 30%（特定既往症 15%）；2）对于重大疾病医疗保险金责任，责任范围内 50%赔付，但

若被保险人以有社会医疗保险身份投保，但未以社会医疗保险身份就诊并结算的，责任范围内赔付比例为

30%。

2. 恶性肿瘤院外特定药品费用保险金

恶性肿瘤院外特定药品费用保险金责任范围内 100%赔付；

3. 质子重离子医疗费用保险金

质子重离子医疗费用保险金责任范围内 100%赔付。


